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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销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长单销售合同，合同销售量合计 6,028 万平米，双方按 

月议价；预估合同总金额约 15 亿元人民币（含税），占常州亚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卖方”）2018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约 98.02%，本测

算不构成价格或业绩承诺。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且卖方收到买方的预 

付款之日起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长单销售合同履行期为 2020 年至 2021

年，对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无直接影响。本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2.0mm 超薄

物理钢化镀膜玻璃产品的市场推广，提升公司超薄物理钢化镀膜玻璃产品的品牌

影响力及核心竞争力，同时将会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风险提示：  

1、合同条款中对产品的销售定价机制、销量等作出了明确约定，而公司近

年来由于光伏玻璃原片采购短缺导致产能利用率不足，为保证公司长期稳定的原 

片供应来源，公司控股股东已在安徽凤阳着手投资建设原片生产基地，其中第一

座 650 吨/日熔量窑炉预计将在下月正式点火投产，因此合同双方因标的价格波

动或产品供需波动产生的履约风险较小。 

2、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公司经营策略调

整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  

3、本合同的履行将占用公司的流动资金，不排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公司 

在短期内承担较大资金压力的风险。 

一、合同签署概况 

2019 年 11 月 28 日，公司与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隆基乐叶光

伏科技有限公司、泰州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银川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滁州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大同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隆基

（香港）贸易有限公司、隆基（古晋）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买方”）于西

安签署了关于光伏镀膜玻璃的销售合同。公司结合卓创资讯 2019 年 11 月 22 

日公告的传统光伏玻璃均价以及公司超薄物理钢化镀膜玻璃产品售价后的均价

25 元/平方（含税)测算（注：目前尚无权威机构公布 2.0mm 超薄物理钢化镀膜

玻璃产品市场均价，因此公司以公司超薄物理钢化镀膜玻璃产品售价作为预估参

考），预估本次合同总金额约 15亿元（含税），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

入的约 98.02%。 

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无需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时，

本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2月 27 日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钟宝申 

注册地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草滩生态产业园尚苑路 8369 号 

经营范围：太阳能电池、组件及相关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光伏电

站项目的开发、设计、工程的施工；光伏电站系统运行维护；合同能源管理；货

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技术除外）(上述经营

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或批准证书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

可不得经营) 

财务情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1,181,617.71 万元，

净资产为 377,449.10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1,651,916.20 万元，净利润 

2,925.31 万元。 

（2）浙江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 年 5月 15 日 

注册资本：3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钟宝申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经济开发区东港工业功能区百灵中路 2号 



经营范围：晶体硅太阳能电池及相关电子产品生产、销售；太阳能应用系统

的设计、研发、集成及运行管理；货物、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

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 

财务情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201,763.24 万元，净

资产为 62,631.30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351,380.91 万元，净利润 

16,611.28 万元。 

（3）泰州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8月 25 日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钟宝申 

注册地址：泰州市海陵区兴泰南路 268 号 

经营范围：光伏发电技术研究开发、服务；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光伏发

电系统设备的生产、销售；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投资、设计、建设、运营；

合同能源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情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620,382.48 万元，净

资产为 315,608.80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725,037.36 万元，净利润 

26,703.89 万元。 

（4）银川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1月 25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钟宝申 

注册地址：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战略新兴材料加工区 8号厂房 

经营范围：太阳能组件及相关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光伏发电站项

目的开发、设计、工程的实施；光伏发电站系统运行维护；合同能源管理；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情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72,040.84 万元，净

资产为 26,473.33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94,653.52 万元，净利润 8,823.42

万元。 



（5）滁州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1月 9 日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钟宝申 

注册地址：安徽省滁州市淮安路 19 号 

经营范围：光伏发电技术研究开发、服务；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电池组件、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设备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开发、

设计、建设、运营；合同能源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情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27,146.44 万元，净

资产为 16,682.18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 -2,168.27 万元。 

（6）大同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4月 7 日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钟宝申 

注册地址：大同县县城南街 98 号二楼 206 

经营范围：太阳能电池、组件及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光伏发电项

目的开发、设计、建设、运维；合同能源管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情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12,254.11 万元，净

资产为 4,857.29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6,593.79 万元，净利润 237.77 万

元。 

（7）隆基（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 年 11 月 12日 

注册资本：47,758 万元（港币） 

法定代表人：李振国   

注册地址：11/F Capital Centre 151 Gloucester Road Wanchai HK 

经营范围：单晶硅、多晶硅原料及制品进出口业务 

财务情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222,952.76 万元，净

资产为 57,648.61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72,759.27 万元，净利润-6,592.39



万元。 

（8）隆基（古晋）私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1月 4 日 

注册资本：35,333 万元（马来西亚令吉） 

法定代表人：钟宝申    

注册地址：古晋（马来西亚） 

经营范围：单晶硅棒、硅片、电池和组件的生产和销售   

财务情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266,308.48 万元，净

资产为 41,984.46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0,972.54 万元，净利润

-20,079.15 万元。 

2、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上述交易方与公司、公司第一大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交易方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金额及占公司同类

业务的比重为 32.59%。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销售数量 

2020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合计销售数量 6,028 万平米。 

（二）合同金额  

买卖双方本着友好共赢的原则按月协商玻璃的采购价格，谈价期间按原价

格正常发货。 

（三）结算方式 

买方代表根据合同约定向卖方支付一定额度的预付款，该预付款可用于抵

扣卖方向买方供货的合同价款；买方根据采购进度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和条件向

卖方支付具体采购订单对应的合同价款余额。 

（四）履行期限 

有效期自 2020 年 1月 1日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 

（五）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  

合同经双方授权代表签署之后且卖方收到买方预付款之日起生效本合同。 

（六）其他 

1、本协议生效后，若卖方单方面原因终止协议，则卖方双倍返还预付款金

额给予买方（赔付支付到买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或买方有权在卖方应付账款中直接



扣减）。 

2、本合同生效后，若买方单方面原因终止协议，卖方有权罚没买方支付的

预付款。若预付款已经分摊抵扣则买方需补足。 

3、如有未尽事宜由双方共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本协议附件为本协议的

组成部分，是本协议的补充，附件、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为长单销售合同，预估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15 亿元（不含税）， 

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98.02%。本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2.0mm

超薄物理钢化玻璃产品的市场推广，提升公司超薄物理钢化玻璃产品的品牌影响

力及核心竞争力，同时将会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随着安徽凤阳原片生产基地第一座 650 吨/日熔量窑炉即将点火投产，公司

的光伏玻璃产品的产能利用率能够得到很大提升，届时产量和销量也将大幅度提

升。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本次合同的履行而对合同签约方形成依赖，不影响公司

的业务独立性。 

五、风险提示 

1、本长单销售合同履行期为 2020 年至 2021 年，对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无直

接影响。 

2、合同条款中对产品的销售定价机制、销量等作出了明确约定，而公司近

年来由于光伏玻璃原片采购短缺导致产能利用率不足，为保证公司长期稳定的原 

片供应来源，公司控股股东已在安徽凤阳着手投资建设原片生产基地，其中第一

座 650 吨/日熔量窑炉预计将在下月正式点火投产，因此合同双方因标的价格波

动或产品供需波动产生的履约风险较小。 

3、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公司经营策略调

整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  

4、本合同的履行将占用公司的流动资金，不排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公司 

在短期内承担较大资金压力的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及时以临时报告形式披露合同的



进展情况，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